资本公积_盈余公积_未分配利润_转增资本涉税分析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吸收外来新资本，包括增加新股东或者公司原股东追加投资；二是用资本公积、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者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本文通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介绍资本公积、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者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供学习交流之用。 

 一、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一） 资本公积概述 
      资本公积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接受捐赠、 股本溢价 以及法定财产重估增值等原因所形成的公积金。资本公积是与企业收益无关而与资本相关的贷项。我国 会计准则 所规定的可计入资本公积的贷项有四个内容： 资本溢价 、股本溢价、其他资本公积、资产评估增值、捐赠资本和资本折算差额。 

   1．资本（或股本）溢价。资本溢价是指投资者缴付企业的出资额大于其在企业 注册资本 中所拥有份额的数额。股本溢价是指股份有限公司溢价发行股票时实际收到的款项超过股票面值总额的数额。 
  2．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是指企业因接受非现金资产捐赠而增加的资本公积。接受捐赠资产是外部单位或个人赠与企业的资产。 
  3． 股权投资准备 。是指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因被投资单位接受捐赠等原因增加资本公积，从而导致投资企业按其持股比例或投资比例计算而增加的资本公积。 
  4． 拨款转入 。是指企业收到国家拨入的专门用于技术改造、技术研究等的拨款项目完成后，按规定转入资本公积的部分。 
  5．外币资本折算差额。是指企业接受外币资本投资因所采用的汇率不同而产生的资本折算差额时，在收到外币资本日的市场汇率与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外币折算汇率不一致的情况下，按收到外币资本日的市场汇率折算为资产入账的价值，与按照约定汇率折算为 实收资本 入账的价值的差额。 
  6． 关联交易差价 。是指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所形成的差价。 
  7．其他资本公积。是指除上述各项资本公积以外所形成的资本公积，以及从资本公积各准备项目转入的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第82条规定，资本公积各准备项目不能转增资本（股本）。准备项目包括接受非现金资产捐赠准备、资产评估增值、股权投资准备三项。另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的通知 （财会[2001]64号），关联交易差价也不得用于转增资本。除上述外，资本溢价、接受现金捐赠、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其他资本公积均可用于转增资本。 
    （ 二 ）企业转增资本的涉税分析 
    1．股东为自然人时：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第289号 ，198号文中所说的 “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  

     因此，除资本溢价外，其他的如接受现金捐赠、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其他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时应当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2．法人股东时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2000〕118号强调“除另有规定者外，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上实际做利润分配处理（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 
    这里，虽然没有规定用资本公积转增利润需要做纳税处理，实际上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本质上也是股权权益的收回，因为清算时候，只有实收资本和部分来源于股东本身投入的项目（如股本溢价、资本溢价）是不纳入清算收入的。同时，国税发[2000]118号文也提到“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分配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除股票外，均应按有关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投资所得。企业取得的股票，按股票票面价值确定投资所得。”，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以及不能用于转增的项目除外）转增资本，实质上与用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并无不同，也应视为“从被投资企业分配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所以理应计入投资所得。企业按118号文规定以取得的股票票面价值计入投资所得后，将来股权转让时也可以作为投资的计税成本予以扣除 。 
 
  二、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一）盈余公积概述 
 盈余公积是指企业按照规定从净利润中提取的各种积累资金。盈余公积根据其用途不同分为 公益金 和一般盈余公积两类。 

公益金专门用于 公司 职工福利设施的支出，如购建职工宿舍、托儿所、理发室等方面的支出。 2005年《公司法》取消了提取公益金的强制性要求。 

在现行公司法制度下， 一般盈余公积分为两种：一是 法定公积 金 。 公司 的法定公积 金 按照税后利润的10％提取，法定公积 金 累计额已达 注册资本 的50％时可以不再提取。二是 任意 公积金 。任意公积 金 主要是 公司 按照 股东大会 的决议提取。法定公积 金 和任意公积 金 的区别就在于其各自 计提 的依据不同。前者以国家的法律或 行政规章 为依据提取；后者则由 公司 自行决定提取。 

盈余公积的 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弥补亏损；（2）扩大公司生产经营；（3）增加公司资本。值得注意的是，法定公积金转增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二） 盈余公积金转增资本 涉 税分析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规定： 
    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作为个人所得征税。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盈余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8］333号），公司将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实际上是该公司将盈余公积金向股东分配了股息、红利，股东再以分得的股息、红利增加注册资本。因此，对属于个人股东分得并再投入公司（转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2000〕118号强调“除另有规定者外，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上实际做利润分配处理（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 从上述规定可以得出，公司以盈余公积转增资本，然后向法人股东配股，法人股东在会计上应做利润分配处理，对其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 
   （一）未分配利润概述  
 
未分配利润是企业未作分配的利润。它在以后年度可继续进行分配，在未进行分配之前，属于 所有者权益 的组成部分。从数量上来看，未分配利润是期初未分配利润加上本期实现的 净利润 ，减去提取的各种盈余公积和分出的利润后的余额。 
  未分配利润有两层含义：一是留待以后年度处理的利润；二是未指明特定用途的利润。相对于所有者权益的其他部分来说，企业对于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有较大的自主权。 

 
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总额在交完所得税后，其净利润可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 
    1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2 ．提取法定公积 金 ； 
3 ．提取任意公积 金 ；
4 ．分配优先股股利； 
  5 ．分配普通股股利。 
  最后剩下的就是年终未分配利润。年末结转后的“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账户的贷方期末余额反映累计的未分配利润，借方期末余额反映累计的未弥补亏损。  
 
（二）未分配利润 转增资本 涉 税分析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强调“除另有规定者外，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上实际做利润分配处理（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 
     因此，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应视同利润分配，缴纳个税和企业所得税。 

